
关于人文与艺术学院系主任 
换届工作的实施办法 

 

为进一步推动学院事业高质量、内涵式发展，按照学校相关

要求，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，经研究决定，拟在近期启动系主任、

副主任岗位换届工作。为保证本次换届调整工作顺利有序进行，

制定以下实施办法：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.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; 

2.事业为上、任人唯贤； 

3.人岗相适、人事相宜； 

4.注重实绩、群众公认； 

5.民主集中，依法依规。 

二、岗位及职数（根据工作需要可增设副主任） 

1.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1名； 

2.广播电视新闻系主任 1名； 

3.法学系主任 1名； 

4.音乐系主任 1名； 

5.美术系主任 1名。 

三、任职条件 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； 

2.具有相应学科的专业背景，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、副高级

专业技术职称；特别优秀和群众公认度高的，可放宽至中级专业

技术职称； 



3.师德师风高尚，具有奉献精神，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工作能

力强，团队合作精神好，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大局意识； 

4.提任的系主任、副主任,年龄一般在 55周岁以下。 

四、聘任程序 

1.推荐方式：采取个人自荐、民主举荐两种方式；个人自荐

表（见附件）请于 7 月 9 日前发送至邮箱：5289@cumt.edu.cn;

民主推荐日期为 7月 7日-9日； 

2.资格审查：7 月 10 日，学院党政联席会根据推荐情况，

结合岗位任职条件进行资格审查，确定考察名单； 

3.组织考察：7 月 10 日-13 日，学院成立考察组,对考察对

象进行考察谈话；考察组在一定范围内,听取教职工对考察对象

的意见； 

4.讨论决定：7 月 14 日，确定拟任人选后，由党政联席会

议讨论作出任用建议； 

5.任前公示：公示拟任人选，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（7

月 14-17日）。 

五、组织领导和监督 

本办法由学院负责解释，自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。 

 

附件：人文与艺术学院系主任、副主任自荐表 

 

 

 

人文与艺术学院 

2020 年 7 月 6日 


